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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债券借贷登记结算业务指南》的通知

中国结算深业〔2022〕47 号

各市场主体：

为便于市场参与者开展深市债券借贷业务，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借贷业务

办法》和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本公司制定了《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债券借贷登记结算业务指

南》。现予以发布，并自 2022年 7月 25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债

券借贷登记结算业务指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2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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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债券借贷登记结算业务指南

二零二二年七月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 Ltd.

Shenzhe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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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及修订说明

修订时间 主要修订内容

2022年 7月 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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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为促进债券市场发展，规范债券借贷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借贷业务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相关

业务规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开展的债券

借贷相关登记结算业务。资产支持证券、公募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参

与债券借贷的，适用本指南。

第二章 账户管理

借贷双方（包括债券借入方、债券借出方）均使用深市 A股证券账

户参与债券借贷业务。证券账户的开立、资料变更及注销等业务的相关

规定请参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业务指南》以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机构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

（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业务规则→账户管理）。

本公司通过借贷双方结算参与人的结算备付金账户办理资金清算交

收业务。相关业务规定请参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证券资金结算业务指南 》（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业务规则

→清算与交收→深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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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算交收

债券借贷的初始交易、提前终止、到期结算、到期续做及解除质押

等交易结算采用实时逐笔全额结算方式（以下简称“RTGS”）。本公司不作

为中央对手方，而是作为结算组织者，根据深交所确认的交易成交数据，

按照货银对付原则，组织结算参与人之间的资金交收，办理标的债券过

户，并在借入方证券账户中进行质押债券的质押登记或解除质押登记。

对于现金结算金额、借贷费用等资金结算，借贷双方可以选择场内

结算方式或场外结算方式。对于选择场外结算方式的，本公司不办理对

应资金结算。

一、清算

本公司根据深交所发送的债券借贷初始交易、提前终止、到期结算、

到期续做及解除质押等交易指令逐笔进行实时清算，并将清算结果实时

发送给借贷双方结算参与人。结算参与人可通过 D-COM 终端查询清算

结果。

1.初始交易清算

借入方：

应收债券=成交申报标的债券数量；

质押债券=成交申报质押债券数量；

借出方：

应付债券=成交申报标的债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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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前终止、到期结算清算

借入方：

应付债券=成交申报标的债券数量；

解质押债券=该借贷所有质押债券（包括质押资金）；

应付资金=现金结算金额（场内支付）+借贷费用金额（场内支付）+

相关交易结算费用1；

借出方：

应收债券=成交申报标的债券数量；

应收资金=现金结算金额（场内支付）+借贷费用金额（场内支付）-

相关交易结算费用。

3.到期续做清算

借入方

应收/付债券=续做后标的债券数量-续做前标的债券数量；

质押/解质押债券=成交申报换入/换出债券数量；

应付资金=借贷费用金额（场内支付）+相关交易结算费用；

借出方

应付/收债券=续做后标的债券数量-续做前标的债券数量；

应收资金=借贷费用金额（场内支付）-相关交易结算费用。

4.解除质押清算

1 交易结算费用指深交所及中国结算的相关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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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入方

应付资金=解除质押结算金额（场内支付）+相关交易结算费用；

解质押债券=该合约所有剩余质押债券（包括质押资金）；

借出方

应收资金=解除质押结算金额（场内支付）-相关交易结算费用。

二、提交结算指令（勾单确认）

清算完成后，如清算结果涉及应付资金，则由出资方结算参与人收

到实时逐笔清算数据后，通过D-COM终端在当日 15:50前进行勾单确认，

勾单确认后将实时进入交收环节。日间未勾单确认的，将自动转为日终

逐笔全额非担保交收。如清算结果仅涉及债券交收，不涉及应付资金，

则结算参与人无须提交勾单确认指令，本公司将实时自动启动后续交收

环节。

三、交收

在完成清算确认后，本公司将按确认顺序逐笔检查对应资金、标的

债券和质押债券是否足额，满足交收条件的，本公司实时办理交收；对

于日间未完成实时交收的，将自动转为日终逐笔全额非担保交收。日终

交收时仍不满足交收条件的，交收失败，不办理部分交收。

RTGS及日终逐笔全额结算相关业务流程详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资金结算业务指南》（www.chinaclear.cn→法

律规则→业务规则→清算与交收→深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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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质押登记

一、质押登记

对于每一笔债券借贷交易，本公司根据深交所确认的成交数据中的

借入方（出质人）证券账户信息、借出方（质权人）证券账户信息、质

押债券代码和数量等要素，在借入方证券账户中办理对应债券的质押登

记或解除质押登记。

债券借贷到期后，若借入方仍未能成功完成到期结算或到期续做的，

本公司对该笔债券借贷所涉及的质押债券维持质押登记状态。

债券存在司法冻结等瑕疵的，不允许申报作为初始交易及到期续做

的质押债券。

二、质押债券变更

债券借贷交易达成后，借贷双方经协商一致，可对质押债券进行变

更。本公司依据深交所确认的质押债券变更指令于 T+0日终逐笔办理新

换入质押债券的质押登记，并解除被换出质押债券的质押登记。质押债

券变更指令的清算不需要勾单确认，本公司于日终批次办理。

如申报变更的质押债券或换出的质押资金不足额的，本公司不办理

质押变更，维持原质押债券的质押状态。如变更质押债券导致担保品价

值不足额的，由借贷双方协商处理，本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

在到期续做指令中，借贷双方经协商一致，可对质押债券（不包括

质押资金）进行变更。本公司对质押债券的变更与续做指令的交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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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三、质押债券的权益

质押期间，通过本公司派发的质押债券付息、兑付和赎回等所得资

金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期间如有质押资金换出需求，经借贷双方协商一

致，借入方可通过质押债券变更指令将对应资金解除质押。提前终止、

到期结算及解除质押指令交收成功后，本公司将全部质押资金解除质押

并返还至借入方结算参与人账户。

质押期间，借入方欲行使回售、转股、换股等权利，应当先解除对

应债券的质押状态。

质押期间，借入方作为质押债券持有人享有出席债券持有人大会、

提案、表决、追索等权利。

质押期间，如发生国家有权机关要求办理质押债券冻结、扣划等情

形，本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有权机关的要求办理。

质押期间，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所涉权益按照《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登记结算业务指引》相关规定办理。（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

业务规则→基金与资产管理业务）

第五章 标的债券

债券借贷存续期间，标的债券发生付息、分期偿还、提前赎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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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兑付、回售、转股、换股等情形的，按照《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债券借贷交易主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的相关规定办理。

债券借贷存续期间，标的债券发生付息、分期偿还等情形的，借入

方可通过本公司资金代收代付系统向借出方返还相应资金。资金代收代

付详细流程详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资金

结算业务指南》（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业务规则→清算与交收

→深圳市场）。

第六章 违约处置

债券借贷发生出现违约情形后，借贷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按照主协议、补充协议等相关约定办理。

违约发生后，交易双方对违约处理协商一致的，可向深交所申请解

除质押或处置过户。

对于解除质押业务，详见“第三章 清算交收”中“解除质押”的相关内

容。

对于处置过户业务，本公司依据深交所发送的债券过户指令，逐笔

办理质押债券的处置过户及标的债券返还。处置过户办理完成后，借贷

双方可在交易系统申报解除质押指令了结该笔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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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收费标准

一、到期结算费，在提前终止、到期结算、到期续做、解除质押等

环节中按每笔 30元向借入方及借出方双向收取；

二、质押券变更费，在质押债券变更环节中按每笔 50元向借入方单

向收取；

三、处置过户费，在处置过户环节中按每笔 200元向借入方及借出

方双向收取。

业务初期，暂免收取上述费用。

第八章 附则

本指南自 2022年 7月 25日起实施。

http://www.chinaclear.cn/zdjs/zszsc/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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